济南市南部山区管理委员会
行政复议决定书
济南山复决字〔2025〕27号

申请人：段某某。
被申请人：济南市公安局南部山区分局仲宫派出所。
第三人：任某某。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2025年5月23日作出的（仲宫）不罚决字〔2025〕10099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向本机关提出复议申请，本机关于2025年7月24日依法受理，行政复议期间，依法听取当事人意见，本案现已审理结案。
申请人行政复议请求：申请撤销（仲宫）不罚决字〔2025〕10099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称：一、我在被殴打时，胡同内有监控，是打我的人家里的监控，后来民警调查时说不是监控，是一个灯，调查过后我又找人去看过，确实是监控不是灯。二、我被殴打时，邻居在场并看到，后民警取证时，邻居否认，派出所民警口头警告我，说我是胡说，并没有再次调查（有电话录音为证）。三、我被殴打后，由120送往南山区医院检查并治疗，当时检查为脸部软组织挫伤，头部有淤青，后验伤报告中没有体现头部伤且脸部软组织挫伤，并没有认定轻微伤。四、殴打我的邻居在我出院后威胁我说派出所他已经找了关系，他不会有事，并说让我等着还要打我。五、殴打我的人在打我后直接跑了，几天后才回家。
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如下证据材料（复印件）：
1.（仲宫）不罚决字〔2025〕10099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
2.相关病历材料。
[bookmark: _GoBack]被申请人答复称：一、2025年4月9日6时45分，济南市公安局南部山区分局仲宫派出所接到110指令：报警人段某某，称自己在仲宫镇租房居住，今天早上6时许住在对面的邻居任某某因怀疑自己抽烟引起火灾发生争吵，并用拳头殴打自己的头部。民警到场时段某某躺在自己门口地上，任某某离开现场，段某某已由120送医，仲宫派出所当日联系任某某到所了解情况，并受理为治安案件调查。二、经调查查明，4月9日6时许，在历城区仲宫镇**胡同内，因任某某因怀疑邻居段某某引起火灾，任某某主动找到段某某进行质问并发生争吵，后段某某报警称任某某用拳头用力击打自己面部，经法医鉴定段某某的伤情不构成轻微伤。三、段某某的复议理由不符合事实，事发后，民警多次前往事发地对周围监控进行摸排调查，发现在任某某家门口有一类似监控的探头，经民警询问任某某以及调查，此类似监控的探头系一探照灯，无录像功能，且段某某、任某某二人发生争执位置在探照灯背侧，即使有录像功能也无法记录二人发生争执的具体情况；民警也前往医院对当时第一时间接诊段某某的医生进行询问并制作笔录，医生表示，段某某于2025年4月9日到医院就诊时，经初步检查并未看出被殴打的情况，软组织损伤也是段某某以及家属自述的情况，CT检查后未发现异常，遂做出诊断；任某某离开是因为自己要到单位工作。四、根据现有调查，未发现任某某有殴打段某某的事实，故认定任某某殴打他人的违法行为证据不足，事实不清，公安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五条第二项之规定，给予任某某不予行政处罚的决定并无不当。综上所述，请求济南市南部山区管理委员会依法维持该决定。
被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如下证据材料（复印件）：
1.立案登记表；
2.立案告知书；
3.户籍证明及前科证明材料；
4.归案经过；
5.伤情照片；
6.传唤证及被传唤人家属通知书；
7.延长办案期限审批表；
8.呈请不予行政处罚审批表；
9.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
10.行送达回执；
11.接受证据材料；
12.伤情鉴定材料；
13.鉴定意见通知书；
14.段某某笔录材料；
15.任某某笔录材料；
16.翟某某笔录材料；
17.任某某笔录材料；
18.江某某笔录材料。
本机关经审查查明：2025年4月9日6时许，第三人怀疑自家北侧煤炭被引燃与申请人有关，在仲宫街道**胡同内与申请人发生争执，后申请人报警称被第三人殴打，被申请人于2025年4月9日立案，期间进行调查、委托鉴定、延长办案期限，经鉴定，申请人损伤程度不鉴定为轻微伤，被申请人认定第三人殴打他人的违法事实不能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五条第二项之规定，于2025年5月23日，对第三人作出（仲宫）不罚决字〔2025〕10099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并依法送达。
另查明，案发现场没有监控，申请人于案发当日由120送济南市南山人民医院就诊，经诊断，申请人头部损伤、多处软组织损伤、锁骨骨折（陈旧性）。2025年5月14日，被申请人询问申请人的就诊医生，医生陈述：申请人就诊时无明显外伤、无明显器质性损失。
以上事实由申请人、被申请人提交的证据材料予以证实。
本机关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和第九十一条：“治安管理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决定；其中警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可以由公安派出所决定。”之规定，被申请人具有对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作出处理的法定职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必须查明事实；违法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条第一款：“治安管理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和第九十三条：“公安机关查处治安案件，对没有本人陈述，但其他证据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可以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但是，只有本人陈述，没有其他证据证明的，不能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本案中，申请人认为第三人对其殴打，被申请人在案发后对申请人、第三人及第三人妻子等人进行询问，申请人与第三人陈述事实存在矛盾，虽然济南市南山人民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记载申请人有伤情，但经鉴定，申请人损伤程度不鉴定为轻微伤，申请人就诊时的医生亦陈述申请人就诊时无明显外伤，且案发现场无监控及其他目击证人，案发过程无法客观还原，被申请人经过调查取证，认定无证据证实第三人存在殴打申请人的行为，第三人殴打他人的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符合上述规定。被申请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五条第二项：“治安案件调查结束后，公安机关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以下处理：（二）依法不予处罚的，或者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作出不予处罚决定；”之规定，对第三人作出（仲宫）不罚决字〔2025〕10099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本案中，被申请人于2025年4月9日立案，于2025年5月4日延长办案期限30日，于2025年5月23日作出（仲宫）不罚决字〔2025〕10099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符合上述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七条、第七十八条、第八十二条、第八十三条、第九十条、第九十七条和《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三十六条、第五十条、第八十九条等规定，被申请人依法履行了受案、调查、询问、委托鉴定、决定、送达等程序，程序合法。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仲宫）不罚决字〔2025〕10099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济南市南部山区管理委员会
2025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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